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
立案通知书

三亚吉阳综执立通字〔2025〕第 467 号

三亚九州教育培训中心：

经初步核查，你（单位）于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，未按

照规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，未按照规定时间参

加年度检查的行为，涉嫌违反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

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符合立案标准，本机关决定

予以立案，由曾德信、钟进东等执法人员具体负责本案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

的规定，如你（单位）认为上述执法人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，

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办理情形的，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

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回避申请，并说明理由。你（单

位）应当积极协助本机关开展调查、检查，并如实回答询问，

不得阻挠，否则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。

联系人：王端坚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

联系电话：0898-88223859

局

（印章）

2025 年 9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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